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八十九年六月二十六日  

發文字號：(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一七六一九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九十三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陳 (先生或小姐)  

主旨：檢送「檢討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辦理共同供應契約之執行

現況」 會議紀錄乙份，請 查照。  

正本：國防部、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財政部、行政院主計處、行

政院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行政院衛生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中央信託局、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北縣政府、臺北縣新店市

公所、國立臺灣大學、國立交通大學  

副本：本會秘書處、中央採購稽核小組、企劃處網站（均含附件）  

          主任委員 林 能 白  

 
「檢討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辦

理共同供應契約之執行現況」 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十樓大禮堂 

三、主席：楊處長錫安 記錄：陳尤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略 

六、各機關執行共同供應契約所遭遇之問題及解決之道： 

（一）使用單位就共同供應契約複數決標得標廠商名單中選擇採購對象

時，遭主（會）計單位質疑，請律定選商原則。 

答：一項標的有多家得標廠商之複數決標，採購人員選擇訂購對象時，

如以最符合機關需要為考量，並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六條第三項為適當之採購決定，主（會）計人員應予以尊重。 

（二）契約期間長者，契約標的的機型可能已是舊型產品，無法適時提

供新品。 



答：共同供應契約之規格係依據各機關之共通需求訂定，由於是一年期

以上契約，產品機型過時有時無法避免，未來可於契約增訂依機關

需求提供新品之條款。 

（三）廠商提供之產品常見品質不良、交貨期長且維修服務品質不佳等

缺點。 

答：訂約機關可就異質之產品以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決標，以解決低價搶

標致品質不良等情形。交貨期如何適當訂定，應於辦理招標時即加

以考量，例如採分區複數決標或交貨期隨採購數量彈性訂定等。各

機關亦應儘早訂貨，以避開訂購產品之高峰期。 

（四）得標商表示必須累積一定數量才可送貨或要求自付運費。 

答：得標廠商應依契約規定交貨。機關如發現廠商有違反契約情事，應

立即向訂約機關反映，訂約機關亦應作適當之處置。 

（五）共同供應契約對適用機關有無強制性？十萬元以下可否逕向廠商

採購？ 

答：適用機關對於共同供應契約之產品，如符合需求，應利用該契約；

如符合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六條第二項所稱「有正當理由

者」，得不利用本契約。 

（六）前揭規定所稱正當理由，由誰認定或核准？ 

答：所稱正當理由例如價格較低、功能不同、緊急需用等，係由採購機

關自行認定，一旦認定自行採購，應將其情形通知訂約機關，毋需

訂約機關之核准。 

（七）共同供應契約之產品多未附加相關配備，機關仍須另行採購。 

答：共同供應契約係以各機關共通需求之標準配備為主，各機關如有額

外需求，應於訂約機關徵詢意見時提出，以利採購機關整合共同需

求。各機關如需附加採購契約外之配備，十萬元以下者，可於訂貨

單上另行加註洽該商提供。 

（八）防彈裝備採購，一次採購數量龐大，且性質特殊，測試不合格者，

需整批退貨，可否允許分批辦理採購？ 

答：可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分批辦理，又決標方式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採複數決標亦可解決。 

（九）得標廠商常抬高耗材價格。 



答：請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訂約機關亦可

將耗材價格於招標文件規定納為決標時之考量條件之一。 

（十）得標廠商因產品停產，而提供其他型式產品，造成驗收困擾。 

答：類此情形，適用機關應立即向訂約機關反映，訂約機關得參考採購

契約要項第二十一條「廠商要求變更契約」之規定辦理契約變更。 

（十一）共同供應契約期限可否訂為三年，以降低採購價格？ 

答：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最長以二年為限」，如

約期過長，得標商長期占有市場，亦有不宜。 

（十二）採購熱門產品，得標商常延誤交貨，是否以違約論處？ 

答：得標商延誤交貨，應通知訂約機關；如有違反本法第一百零一條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依同條款及第一百零二條規定處理。 

（十三）辦理共同供應契約，是否可以由各機關自行與供應廠商簽約？ 

答：訂約機關與得標商簽約後，各適用機關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毋需於辦理採購時再與得標商個別簽訂契約。 

（十四）藥品項目繁多，如何上網刊登共同供應契約？ 

答：各機關簽訂之共同供應契約，應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七條規

定：「公開於本會之資訊網站」，如本會網站無法容納，可連結至

訂約機關之網站。 

（十五）發生履約爭議時，希望訂約機關協助解決。 

答：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適用機關與廠商

有爭議未能解決者，由訂約機關處理之。」 

七、建議事項： 

（一）由於主計處訂定之公務員國內出差差旅住宿費標準偏低，十年來

未曾調整，致簽訂特約旅館之共同供應契約實有困難，建議行政

院主計處調整住宿費標準，以符市場行情。 

（二）共同供應契約確可節省人力及降低成本，建議中央信託局擴大實

施採購項目，例如影印機租賃、文具用品、衛生紙類、一百四十

萬元以上之首長座車等。 

（三）建議契約明定如有停產舊型、供應新型之情形，應於一定期限前

通知訂約機關，以及時辦理必要之契約變更，避免延誤採購。 



（四）建議契約明定採購數量不同之折讓條件，以符市場機能。 

（五）行政院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希望中央信託局能接辦個人電腦

設備之共同供應契約，請該二單位自行協調。 

八、其他事項： 

1. 各單位所提意見，行政院主計處將作為中央機關財物集中採購實

施方案之檢討。  

2. 為利共同供應契約之執行，請各主辦單位儘量配合採購機關之需

求辦理招標訂約及履約管理。並請訂約機關中央信託局及行政院

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將各單位意見納入下次辦理採購之參

考。  

3. 請各共同供應契約之訂約機關對利用該契約辦理採購之機關辦理

意見調查，以瞭解問題，適時改進。  

九、散會。 

 


